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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女士： 
 
 本年三月二十四日來函收悉。 
 
 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例》和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(2004 年／2005 年)
條例》並不適用於資助機構的僱員。因此，現時就該兩條法例進行的司法覆

核程序不會直接適用於該等僱員。一般來說，資助機構僱員的薪酬問題是該

等機構作為僱主與其僱員之間的事宜。因此，就上述法律訴訟而言，政府估

計的或有負債額(計至二零零六年三月三十一日的估計或有負債額為 96 億元)
並無計及資助機構。 
 
 就給予資助機構的撥款而言，政府的一貫做法是參考公務員薪酬調整幅

度，就個別機構(但並非所有機構) 的撥款作價格調整(調整與否視乎所適用的
撥款計算程式而定)。至於資助機構會否在撥款調整後相應調整其僱員的薪酬
(以及如調整的話，幅度為何)，則往往是另一課題，當中須考慮多個因素，包
括個別資助機構的薪酬政策、合約責任及其他收入來源等。由於資助機構類

別很多，各機構的情況並不相同。因此，整體來說，公務員薪酬調整與資助

機構僱員的薪酬調整並無直接關係。 



 
 
 
 基於上文第 2段所述的原因，假若終審法院就公務員減薪法例裁定政府
敗訴，資助機構(指那些資助金額已按照公務員薪酬調整幅度作出價格調整的
機構)會否獲補發資助金不會因該判決而自動定案，有關問題屬另一個政策事
宜。儘管如此，倘若終審法院裁定公務員減薪法例不符合《基本法》，政府當

局會就有關資助金額的價格調整事宜考慮適當的處理方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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